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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受傷事件發生 

導師或發現之老師請學生或同仁協助，

護送傷者至健康中心。狀況不明時應通

知護理人員前往現場評估處理。 

1. 請導師連絡家長自行帶

往就醫。 

2. 家長無法立即到校或連

絡不到家長，由級任導

師送醫並陪伴照顧。 

在健康中心

擦藥或休息 

較舒服後，通知導

師帶回班級，並持

續觀察。 

護理人員處理， 

給予評估是否送醫 

由護理人員偕同有關

人員送至醫院就醫。 

導師通知家長 

了解受傷發生原因，並告知校長 

前往探視及慰問 

申辦學生平安保險 

事件討論 

結案 

結案，放學時，護理

人員或導師電話聯繫

或於家庭聯絡簿告知

家長。 

要送醫                     不需送醫 

一般疾病                       緊急病症 

持續觀察評估 


